
[bookmark: _Toc29247]附件3                 格式1：报价一览表

	项目名称：

	响应包号（如有）：
	

	投标报价（元）：
	小写：

	
	大写（人民币）：

	交付期/服务期/工期
	

	





投标人：（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投标报价是采购文件所确定的招标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表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所有货物、服务、税金、利润、管理费等完成本项目相关的一切费用。
2、 投标报价（或投标单价）不得超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最高限价，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格式2：法人授权委托书
致海南省安宁医院：
兹授权：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xxx）为我公司的合法授权代理人，参加海南省安宁医院组织的（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服务项目（二次））院内比选采购活动。
授权权限：全权代表本公司参与上述采购项目的招标活动，并负责一切响应文件的提供与确认，其签字与我司公章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有效期限：60天，自法定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被授权人：       （亲笔签名）   联系电话：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公司名称：        （公章）      营业执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      （亲笔签名）  联系电话：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生效日期：20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法定代表人
     居民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注：本授权书内容不得擅自修改。
格式3：投标人资格承诺函

致：海南省安宁医院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参与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服务项目（二次）的采购活动，现承诺如下：
1、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我单位具有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
3、我单位符合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的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我单位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次比选活动。
6、投标商需对本项目所提交的资料真实性负责，一旦查处违规造假将取消本项目选聘资格且两年内不得参与本院所有项目比选资格。
7、如违反上述承诺，同意将相关失信行为纳入海口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8、同意此承诺书在公告发布媒介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禁止转包。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投标人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9442058][bookmark: _Toc217446090]
格式4：采购需求响应表
   项目编号/包号：                       项目名称：                             
	序号
	文件采购要求
	响应文件应答情况
	负偏离/响应/正偏离
	备注

	
	
	
	
	

	
	
	
	
	

	
	
	
	
	

	
	
	
	
	

	
	
	
	
	

	
	
	
	
	

	
	
	
	
	

	
	
	
	
	


注：1、投标人应对附件1《采购需求》进行逐条响应，不得负偏离，并且不得仅以“满足”或“不满足”应答，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内容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如发现有虚假描述的，将做无效投标处理。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日期:


格式5：采购需求要求的、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
资料
供应商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乙级(含)以上资质或电子通信广电行业(电子系统工程/有线通信/无线通信)专业乙级(含)以上资质，提供有效期内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